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各單位僱用臨時人員參加勞保、健保注意事項（填具表格前請詳閱）
ㄧ、計畫主持人（單位主管）提出聘用人員申請時，應同時備齊完整之加保相關資料，未備齊完整加保文件前聘用申請書事務組將不予核定。
1. 勞健保加保相關資料如下：
1.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外籍人士請附居留證、入境章戳影本及工作許可證明、中央主管機關核准文件影本）。
1. 勞保、健保加保及提繳勞退金申請書。
2. 申報加入勞保、健保及提繳勞退金繳納保費切結書。
3. 切結書（計畫主持人或單位主管填寫）。
4. 原投保單位勞、健保轉出申報表。
三、以上表件請至總務處事務組網站下載，有※註記之欄位務必填寫及簽章。
四、依據勞工保險條例之規定，勞工於到職當日加保者勞保效力自申報加保當日起算。為維護勞工權益，請計畫主持人或單位主管於聘案核定後儘速督促所屬人員加保。
五、各單位及研究計劃主持人所聘用之人員，如有聘僱期間中途離職、或聘僱期限屆滿不再辦理續聘者，務請負責通知被保險人於離職前十天（最慢離職當日），填具勞、健保退保申請書至總務處事務組辦理退保手續，未依規定辦理退保手續者，在保險期間內所扣繳之保費無法退還，如有應繳而未繳之保費由該計畫主持人或單位主管負繳納之責任。
六、凡遇薪資變動，請自行至事務組網站下載勞健保薪資調整表及檢附證明文件，並速至事務組辦理薪資調整手續。
七、於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至事務組親自辦理加保（加保當日再填寫）。
　　　　　　　　　　　　　　　　　　　　　　　　　　單 位 主 管
     或     ：
計劃主持人

※投保人申請人：　　　　　　　　                                        ※
                             （簽章）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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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保   □自提勞退金   
□健保   □公提勞退金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僱用臨時人員參加                       加保申請書
　　　　　　　　　　　　　　　　　　　　　   
	
	
被保險人資料

	※ 時薪______ x 時數 ______ = _________
   薪資/實際工作天數*30 = _________

	      
	  ※姓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居留證或護照號碼）
	
※出生年月日
	
※每月薪資
	□每週工作時數12(含)小時以上者請打勾

	
	
	
	
	
	
	
	
	
	
	
	
　 　 年  　月 　 日
	
	

	※用人單位
	
	□健保眷屬加保請打勾
  請檢附眷屬身分證影本及健保轉出單

	  ※計劃案代碼及名稱
	代碼：         計劃案名稱：
機關費用負擔之計畫案名稱：
	其他已加保之計劃案代碼及名稱：

備註：已參加TA或CA工讀生，欲聘長時間，聘期請直接跨月長期申請

	※ 身分及職稱
	□本校學生
□他校學生
□非學生
	□A.B 類計畫案專兼任助理5132-27Y     □A.B 類計畫案校外工讀生5132-27Z
□C類計畫(含學生)計畫聘用5131-27X  □ C類校外臨時工5131-27Z
□工讀學習金兼任助理5181-727□各單位業務費工讀生5131-27Z□約用助理27V  
□招生計畫工讀生51DY-289

	※電    話
	（O）分機：　　　（手機）：

	※聘    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加保日
	       年　　　　　月　　　　　　日


　                                                                    單位主管
　※申請人：                             （簽章）       ※      或　　：　　　　　　　　　　　　　　（簽章）　　　　　　　　　　　　　　　　　　
　                                                         計劃主持人
                                                                                                          2                                                                                                                 
　　　                                                                                                                                                                                                              
切　  結 　 書
           僱用※　        　　君並申報加入                   ，若於聘僱期間中途離職、或聘僱期限屆滿不再□勞工保險
□全民健康保險
□公提勞退金
本單位
本計劃
                 

   辦理續聘而未送退保申請書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辦理勞健保退保及停繳勞退金手續者，該君在保險期間內如有應繳而未   繳納之勞健保保險費由              負繳納之責任。
　　　　　　　　　　　　　       
        
                           單位主管
或                  
計劃主持人
本單位主管
本計劃主持人
                 


                                                                 ※              ：                         （簽章）      
                                                                                                      

	


注意事項：一、各單位、各研究計劃主持人所聘用之人員，如有聘僱期間中途離職、或聘僱期限屆滿不再辦理續聘者，務
              請負責通知被保險人按照規定至總務處事務組辦理退保手續。
二、申請退保，退保人應先繳清保險費，保險費計算至保險效力停止之日止。
三、申請退保，其保險效力之停止，自列表送達事務組憑辦之翌日上午零時起算。
                                                                                                         3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僱用臨時人員參加                       退保申請書□勞保   □自提勞退金   
□健保   □公提勞退金   

　　　　　　　　　　　　　　　　　　　　　   
	
	
被保險人資料


	      
	  ※姓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居留證或護照號碼）
	
※出生年月日
	
※每月薪資
	□每週工作時數12(含)小時以上者請打勾

	
	
	
	
	
	
	
	
	
	
	
	
　 　 年  　月 　 日
	
	

	※用人單位
	
	□健保眷屬加保請打勾
  請檢附眷屬身分證影本及健保轉出單

	  ※計劃案代碼及名稱
	代碼：         計劃案名稱：
機關費用負擔之計畫案名稱：
	其他已加保之計劃案代碼及名稱：

備註：已參加TA或CA工讀生，欲聘長時間，聘期請直接跨月長期申請

	※ 身分及職稱
	□本校學生
□他校學生
□非學生
	□A.B 類計畫案專兼任助理5132-27Y     □A.B 類計畫案校外工讀生5132-27Z
□C類計畫(含學生)計畫聘用5131-27X  □ C類校外臨時工5131-27Z
□工讀學習金兼任助理5181-727□各單位業務費工讀生5131-27Z□約用助理27V  
□招生計畫工讀生51DY-289

	※電    話
	（O）分機：　　　（手機）：

	※聘    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退保日
	       年　　　　　月　　　　　　日


　                                                                    單位主管
　※申請人：                             （簽章）       ※      或　　：　　　　　　　　　　　　　　（簽章）　　　　　　　　　　　　　　　　　　
　                                                         計劃主持人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各單位僱用臨時人員參加□勞保□健保□勞退金保費繳納切結書        


	※單位
	
	※姓名
	
	職稱
	□約用□專任 □計劃案兼任 □工讀生 □臨時工
□本校業務費工讀生  □工讀學習金兼任助理

	計畫名稱/
主持人
	※□計畫案代碼：　　　　名稱：                                　　※主持人：　　　    
※□未加保□已加保之計劃案名稱：

	月   薪
	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約用人員及專任助理適用）

	部分工時人員
	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全月薪資所得總額，持續維持僱傭關係者）

	短期工作人員
	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日薪*30天，僱傭關係未持續者）

	※聘  期
	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薪資來源
	□國科會 □建教合作 □教育部 □衛生署□本校各單位業務費
□學務處工讀學習金□教務處學生公費
□  其他（名稱：　　　　　　　　　　）

	    ※本人                   ※身分證字號                     ，受僱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期間如有離職或聘僱期限屆滿未獲續聘而未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辦理勞、健保退保及停繳勞退金手續者，在保險期間內如有未繳納之勞、健保及勞退金費用，本人願負繳清之責任。單 位 主 管
       或     ：
計劃主持人

電話：


　　　　　　　　　　　　　　　　　　　　　　　　　　
※投保人申請人：　　　               (簽章)　※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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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民 身 分 證 影 本 黏 貼 處:
       

※國   民   身   分   證   影   本

    （ 或  居  留  證  影  本）
          背             面



 

※國   民   身   分   證   影   本

    （ 或  居  留  證  影  本）
          正             面










*字跡工整者，免附身分證影本。


